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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理工学院实习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实习经费的使用，提高实习经费的使用效率，

保障实习教学的水平和质量，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财务管理规

定，结合学校实习教学实际制订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类本、专科实习教学。

第二条 实习经费内容：

（一）适用方向

1.认识实习 ；

2.生产实习（专业实习）；

3.毕业实习。

（二）使用范围

经费主要用于支付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实习教学环节所有

开支。包括指导教师费用、实习学生费用以及实习基地费用。

第三条 实习经费的预算与管理：

（一）经费管理

由教务处在每年根据实习计划，向财务处申报下一年度实习

经费预算，经财务处审核，学校批准后执行。

实习经费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各学院实习经费预算一

经确定，不得随意更改。各学院原则上不得突破本院当年实习经

费预算总额，实习过程中发生的各类费用也不得突破该类费用的

开支标准和总额控制比例，极特殊情况下需突破总额控制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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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应当有充分合理的理由，同时报教务处审核，分管校领导审

批。

实习经费的使用要严格按学校财务制度执行，贯彻厉行节约

原则，严禁利用虚假发票、虚假事项套取实习经费。

各学院应安排专人负责实习经费的报销和管理工作。经费开

支应做到实习前预算明确，实习中账目清楚，实习结束后两个月

内及时报账。

（二）实习教学经费使用要求

1.指导教师费用

实行校外（集中和分散）实习的，指导教师可报销跟队或检

查实习期间（根据教师指导、检查实习情况汇总表确定）的差旅

费，报销额度控制在当年该专业实习经费总额的 15%之内，具体

标准按照《辽宁理工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实行校内集中实习的，指导教师不报销费用。

指导教师费用额度结余部分，可用于补充学生实习费用的不

足。

2.学生实习费用

学生实习费用按实习内容以及方式确定，在预算内据实报

销。

（1）认识实习

报销范围及标准如下：

①教师指导（或授课）劳务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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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指导（或授课）劳务费指聘请校外实习单位的指导教师

指导实习及授课发生的费用。报销时，应在相关报销单据加盖实

习单位公章。标准参照《辽宁理工学院劳务酬金管理办法》文件

中标准执行。

②校外授课教师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《辽宁理工学院差旅费

管理办法》标准执行。

校外授课教师的城市间交通费指该教师从外地到校授课，产

生的交通费。

校外教师的劳务费或者交通费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教

师本人，一律不得以现金或代领方式支付。

③交通费：指实习学生往返学校与实习地点乘坐交通工具。

校外实习学生可报销一次往返学校与实习地点的交通费。除统一

租车外，学生可乘坐的公共交通工具金额标准为：火车硬座；轮

船（三等及以下）。

④住宿费：指认识实习期间实习学生住宿费用。标准不超过

100 元/人·天。

⑤实习补助费：可以根据实习情况计发学生实习补助，标准

为不超过 30 元/人·天。

⑥保险费：指教师、学生实习期间根据需要购买保险的费用，

保险费不超过 30 元/人。

（2）生产实习（专业实习）、毕业实习

实行校外实习的，包括集中和自主实习学生。报销范围及标



—4—

准如下：

①交通费：同认识实习标准。

②保险费：同认识实习标准。

（3）校外教师到校授课、实习地点的确定均以教务处的审

批为准。

（4）报销采用银行转账方式结算，由财务处根据各学院提

供的实习学生名单以及相关票据将经费发放到每位实习学生账

户中。

3.实习基地费的使用

使用原则：预算内教务处统筹各学院使用。

使用流程：各学院使用此经费应事先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院

及教务处审核，分管校领导审批后方可使用。

报销原则：按辽宁理工学院相关财务管理制度执行。

第四条 在实习经费中报销租车费用。报销时须附实习学生、

实习地等详细的相关资料。

第五条 实习经费的预支与报销程序

（一）实习经费预支与报销按照学校相关财务管理制度执

行。

（二）实习经费预支

原则上不予预支。确需预支现金的，实习指导教师需提供实

习教学工作计划，经费借款单，经所在学院、教务处及分管校领

导审批后预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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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习教学经费报销

实习开始前，各学院应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实习教学大

纲要求，制定各类实习教学计划，并根据实习教学的性质、人数、

时间、地点等制定实习教学经费预算具体细则，经教务处审核，

分管校领导审批后方可执行实习计划。

实习结束后两个月内，实习指导教师提交实习总结、校内教

师指导检查实习情况汇总表、实习教师指导（或授课）劳务费明

细表、实习经费开支明细表、学生实习经费发放表、相关票据与

实习生名单，预算审批表，经学院以及教务处审核、分管校领导

审批后报销。

第六条 为确保实践性教学环节质量，各学院应合理利用经

费，确保实习教学质量，确保实践教学基地健康发展。

各学院要强化经费管理，学院院长是经费管理第一责任人，

实习指导教师是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，对实习经费的合理性、

相关性、真实性、合规性负直接责任。

第七条 实习经费属于教学专项经费，收支纳入学校财务统

一管理，专款专用。各学院要确保实习经费得到真实合理的使用；

教务处是实习教学的归口管理部门，应加强实习工作的指导、管

理和检查；财务处按照本办法做好实习经费的预算管理和报销等

工作；纪检、审计部门要及时对实习经费的使用和管理进行督查

检查。

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、截留、挪用和冒领实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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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。学校对实习经费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周期性检查和审计，并

追究违规责任人责任。对于未按规定使用或经费结余较多的学

院，将相应减少该学院次年下拨经费额度。

第九条 附则：

（一）本办法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教务处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
